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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    址：臺北市中山南路 5 號 
承 辦 人：楊雅婷 
電    話：02-7736-6150 
傳    真：02-23976919 

 
 
受文者：國立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9 日 
發文字號：台中(三)字第 0980033584-D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作業要點、發布令影本( 掃描 33584C.TIF、33584 作業要點.DOC，共二個電子檔

案 ) 

主旨：「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9 日台中(三)字第 0980033584C 號令修正發布，

茲檢送發布令影本(含行政規則)1 份，請 查照。 
說明：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網站－「單位介紹」－「中等教育司」

－「行政規則」處下載。 
 
正本：各師資培育大學 
副本：本部秘書室（新聞組）、法規會、中教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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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大學評鑑辦法及師資培育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八款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師資培育，由本部依大學評鑑辦法及本要點規定

評鑑之。 
三、師資培育評鑑依下列之對象及方式辦理： 
（一）師範校院（含教育大學）及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之評鑑，其方式與對

象，由本部視實際需要規劃辦理之。 
（二）師資培育中心之評鑑方式，以實地評鑑並每年辦理一次為原則，其

對象如下： 
1. 師資類科新設滿一年者。 
2. 師資類科前一年經評鑑等級未達一等者。 
3. 師資類科超過四年未接受評鑑者。 
4. 經本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應評鑑者。 
5. 自行申請評鑑者。 

四、師資培育評鑑包括下列項目： 
（一）教育目標及發展特色。 
（二）行政組織、定位與運作。 
（三）學生遴選及輔導。 
（四）圖儀設備、經費、空間等資源運用。 
（五）教師員額、師資素質及研發成果。 
（六）課程與教學規劃及實施。 
（七）教育實習及就業輔導。 
（八）地方教育輔導或教師在職進修之推廣。 

前項各款評鑑項目，得配合實際需要調整之。 
五、師資培育評鑑由本部或本部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辦理，有關

實地評鑑應於六個月前公告受評對象。 
六、本部得視實際需要，依據大學評鑑評鑑辦法第六條規定作業程序之全

部或一部，依其性質委託（任）下列機構辦理： 
（一）具有足夠之專（兼）任行政人員及健全會計制度之全國性教育研究

機構、已立案之全國性文教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二）經本部評鑑評定成績為一等或曾評定為特優、優，且辦理評鑑當年

度未列為評鑑對象之國內公私立大學校院。 
七、評鑑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其等級分為下列三等： 
（一）一等：八十五分以上者。 
（二）二等：七十五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者。 
（三）三等：未達七十五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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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評鑑委員之組成及遴聘依據大學評鑑辦法第三條及第六條規定辦

理，各受評學校評鑑成績，由評鑑委員討論後議決之。 
八、本評鑑所需經費，由本部相關經費支應。 
 

 


